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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商业大学本科教学听课管理规定 

（2025年修订）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强化教学中心地位，规范教学管理，加

强教学运行环节的质量监控，增进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学习，不

断提升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，依据《天津商业大学章程》，结

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一章 听课人员及学时要求 

第二条  校领导听课按照《天津商业大学校领导听课制

度》执行。 

第三条  教务处、教学质量保障中心处级领导干部每学

年听课不少于8学时。教务处、教学质量保障中心工作人员每

学年听课不少于4学时。 

党委宣传部、人事处、学生处、团委、国有资产与实验室

管理处、国际交流处、后勤处、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办公室的处

级领导干部每学年听课不少于4学时。 

第四条  学院院长（教学部主任）、主管教学副院长（教

学部副主任）每学年听课不少于8学时，学院（教学部）其他

处级领导干部每学年听课不少于4学时。 

系正副主任、教研室主任每学年听课不少于6学时。 



- 3 - 

第五条  助教、讲师职称的教师，每学年听课不少于6学

时。 

副教授、教授职称的教师，每学年听课不少于2学时。 

第六条  教学督导听课按照《天津商业大学教学督导工

作管理办法》执行。 

第二章 听课内容 

第七条  听课的对象是当学期为我校本科学生开课的全

体教师（包括外聘教师）。 

第八条  听课时间可随机安排，也可有针对性地听课。任

课教师不得拒绝其他教师或者领导、工作人员听课。 

第九条  听课人员应重点了解如下几方面情况： 

1.学生学习状况； 

2.学生对课程安排、任课教师教学的意见； 

3.教师课堂教学情况； 

4.教师、学生对教学管理工作的意见和要求； 

5.教师、学生对教辅部门、后勤服务工作的意见和要求。 

第十条  听课人员每次听课不少于 1 学时。 

第十一条  听课人员应对课堂教学质量及课堂纪律情况

做出客观评价，并及时填写《天津商业大学听课记录表》。 

第十二条  教学质量保障中心每学期对听课记录进行汇

总。学院（教学部）的听课记录由本学院（教学部）负责汇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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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档，同时将听课记录复印件交教学质量保障中心留存。职能

部门的听课记录由本部门汇总（校领导由学校办公室汇总）后

交由教学质量保障中心统一整理、分析、归档。 

第三章 听课结果的反馈、处理 

第十三条  学院（教学部）应对听课记录中所记载的情况

与问题分别进行整理、分析，并通过教学研究活动或者教学诊

断活动等方式向有关教师反馈。 

第十四条  职能部门听课记录中所记载的情况与问题，

由教学质量保障中心整理后及时向学院（教学部）反馈。 

第十五条  学院（教学部）应对听课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

认真分析原因，提出整改建议，及时整改落实，并将落实情况

报教学质量保障中心备案。 

教学质量保障中心将对处理情况进行跟踪检查，并登记存

档。 

第四章 附则 

第十六条  本规定由教学质量保障中心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七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学校原相关规定

与本规定不一致的，按本规定执行。如上位文件有新规定，则

按照新规定执行。 


